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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山市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海钓管理办法

(2023 年 2 月 14日舟山市人民政府令第 44 号公布 自 2023

年 6 月 1日起施行)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海钓行为，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，保

障海钓活动安全、有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

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

业法实施细则》和《舟山市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条例》等

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浙江嵊泗马鞍列岛海洋特别保护区、浙江普陀中街

山列岛海洋特别保护区（以下统称“保护区”）内海钓活动的监

督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

保护区的具体范围以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边界坐

标连线成区为准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海钓，是指以休闲娱乐、体育运动为目

的，利用岸堤、岛礁、矶石、船舶等进行的除渔业捕捞生产以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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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海洋垂钓活动。保护区内休闲渔业船舶上的垂钓活动按照休闲

渔业管理规定进行管理。

保护区内渔业生产性海钓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进

行管理。

第四条 个人在保护区内从事海钓活动，应当取得海钓许可

证。

保护区内从事海钓活动的个人和船舶实行总量控制。

鼓励在保护区内从事海钓经营、服务的组织（以下简称“海

钓经营、服务组织”）取得法人资格。鼓励在保护区内从事海钓

活动的船舶纳入有关海钓经营、服务组织统一管理。

第五条 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要履行以下职责：

（一）核定海钓许可证和保护区内从事海钓活动船舶统一标

识的发放总量;

（二）统筹全市海钓管理信息化建设；

（三）制定海钓许可证的申领规范；

（四）监督、指导、协调保护区内渔业资源保护、海钓行为

管理等活动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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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保护区所在地县（区）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要履行

以下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海钓许可证的办理;

（二）负责海钓许可证查验和渔获物检查等监督管理工作;

（三）督促海钓经营、服务组织落实各项管理制度；

（四）开展保护区钓场的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工作;

（五）负责海钓渔获物数量等数据的统计工作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第七条 保护区管理机构主要履行以下职责：

（一）实施保护区钓场的日常巡护管理;

（二）开展海钓资源的调查、监测、评估等科学研究;

（三）协助开展保护区渔业资源增殖放流、人工鱼礁建设、

安全设施设置和渔业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;

（四）负责保护区内从事海钓活动船舶统一标识的登记发

放；

（五）对违反保护区海钓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调查；

（六）组织保护区海钓管理宣传工作；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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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、生态环境、文广旅体、市场监督

管理、港航和口岸管理、公安等部门以及海事、海警等机构，应

当依法按照各自职责，对海钓行为、从事海钓活动的船舶及海钓

经营、服务组织做好监督管理工作。

保护区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保护区功能区划要求，

协助保护区管理机构合理规划和开发利用钓场资源。

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海钓管理规定的行为

进行劝阻，并可以向政府设立的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或者

保护区所在地县（区）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举报。举报经查实

后，对举报者给予适当奖励。

第二章 海钓许可证申请与管理

第十条 个人依据《舟山市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条

例》第三十一条，需申请海钓许可证的，可以通过线上或者线下

的方式向保护区所在地县（区）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。

保护区所在地县（区）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海钓许可

证审批的数字化建设，打造线上线下深度融合、规范高效的审批

服务模式，为申请人提供便捷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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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申请海钓许可证应当符合《舟山市国家级海洋特

别保护区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;

（二）完成海钓活动安全管理和资源保护等相关规定的学习,

并通过考试;

（三）服从海钓的安全管理;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第十二条 申请海钓许可证需提供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；

（二）通过海钓活动安全管理和资源保护等相关知识考试的

证明；

（三）服从海钓安全管理的承诺书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保护区所在地县（区）渔业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海钓许可申

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

海钓许可证可以由申请人自行申领，也可以委托海钓经营、

服务组织或者他人进行申领。委托申领的，应当提供委托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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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海钓许可证应当载明持证人身份信息和可钓鱼

种、可钓标准、渔获物限额、准钓海域、准钓季节及证书有效期

等相关内容，并贴附持证人照片。

海钓许可证的文本式样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。

第十四条 海钓许可证有效期为二年，持证人在海钓许可证

有效期内未违反海钓管理规定的，可以在海钓许可证有效期届满

前三十日内向发证机关提出延续申请，延续期限为一年。

第十五条 海钓许可证在有效期内损坏或者遗失的，持证人

应当凭有效身份证明向原发证机关申请补发。补发证件的有效期

起止时间与原证件一致。

符合规定的，发证机关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补发海钓许可

证。补发海钓许可证后，原海钓许可证作废，不得继续使用。

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发证机关应当注销海钓许可

证：

（一）提出注销申请的；

（二）海钓许可证有效期届满，未提出延续申请或者已提出

的延续申请未获批准的；

（三）海钓许可证依法被撤销、撤回或者被吊销的;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的其他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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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海钓行为管理

第十七条 从事海钓活动应当依法缴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

费。

经有权机关批准后，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由保护区所在地县

（区）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。

第十八条 按照保护优先的原则，对保护区海钓资源采取禁

钓区、禁钓期、禁钓鱼种、渔获物标准、渔获物限额等保护性管

理措施，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权限依法确定，报市人

民政府批准，并在保护区管理机构公布后实施。

第十九条 在保护区内从事海钓活动，误钓禁钓鱼种的，应

当立即放回原海域，外来入侵物种的除外。

第二十条 在保护区内从事海钓活动禁止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拒绝接受有关部门海钓许可证查验和渔获物检查的；

（二）违反海钓许可证载明的可钓鱼种、可钓标准、渔获物

限额、准钓海域、准钓季节等规定进行海钓的;

（三）向海域丢弃塑料袋等废弃物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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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使用可能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生物作为饵料

的;

（五）使用可能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集鱼、诱鱼工具

或者药剂的；

（六）使用一人多杆或者一杆多钩方式进行海钓的；

（七）在岛礁、矶石上从事海钓活动未穿戴救生衣和专用防

滑鞋的；

（八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。

第二十一条 在保护区内从事海钓活动的船舶应当符合国

家和省规定的有关船舶安全航行、安全作业的技术条件等要求。

休闲渔业船舶可以在保护区内从事海钓活动。其他船舶从事

海钓活动的，应当按照《舟山市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条例》

第三十一条的规定，经保护区管理机构登记取得统一标识。统一

标识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海钓许可证发

放总量、保护区渔业资源状况等情况，结合管理实际另行制定，

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 船舶在保护区内从事海钓活动应当遵守下列

规定：

（一）船上人员不得超过核载人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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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符合船舶抗风等级要求；

（三）遇有恶劣天气、海况，服从有关部门发布的海上交通

管制措施；

（四）开航前应当将行程表、乘载人员名单等相关信息向检

查点报备;

（五）落实安全管理制度，配备安全员，乘载人员应当穿戴

救生衣与必要护具；

（六）按照有关规定开启船舶的自动识别、航行数据记录、

远程识别和跟踪、通信等与航行安全、保安、防治污染相关的装

置；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其他规定。

第二十三条 鼓励海钓经营、服务组织为其水上作业人员购

买人身保险，鼓励从事海钓活动的个人投保人身意外伤害险，鼓

励从事海钓活动的船舶投保船舶综合险。

第二十四条 在保护区内举办海钓赛事活动，应当遵守国家

和省有关体育赛事管理的法律、法规和规章。

因举办大型海钓赛事活动，需设定临时专用赛区海域的，市

文广旅体部门应当会同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方案，由市人民

政府决定，并在赛事举行七日前发布公告。在公告的限定时间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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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与赛事无关的个人和船舶在相应赛区海域从事海钓活动。

第二十五条 海钓经营、服务组织应当根据其经营、服务范

围，履行相应的安全服务管理、应急救助、渔业资源保护和生态

环境保护教育等责任。

海钓经营、服务组织对其管理的从事海钓活动的船舶及其组

织的海钓活动负有安全管理责任。从事海钓活动船舶的船长，应

当对该船舶的航行安全及船上海钓活动安全负责，协助有关部门

做好对船上人员海钓行为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海钓经营、服务组织应当对参加其组织的海钓活动的人员，

在海钓活动前开展有关海钓行为规范、安全应急知识等方面的培

训。

第二十六条 保护区所在地县（区）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

在从事海钓活动的船舶、海钓人员专用靠泊和服务的码头、港池

及陆上配套区域设立检查点，开展海钓许可证查验、渔获物检查

等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二十七条 从事海钓活动的船舶返港后应当向检查点提

交由船长签名的活动日志，记录每航次施钓海区位置、渔获物种

类及数量等内容，并按照出航时乘载人员名单接受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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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法律责任

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已

有法律责任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，在保护区内从事海

钓活动有第四项至第七项规定情形之一的，由保护区所在地县

（区）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

款。

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，船舶在保护区内从

事海钓活动未遵守第四项或者第五项规定的，由保护区所在地县

（区）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

款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三十一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保护区以外海域的海钓活动

的监督管理，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施行前申领的海钓许可证在有效期内

的，继续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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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6 月 1日起施行。2017 年 5

月 12 日市人民政府公布的《舟山市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海钓

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舟山市人民政府令第 4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